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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令〔2021〕第4号（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4号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已经2021年9⽉17⽇中国⼈⺠银⾏2021年第9次⾏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2022年1⽉1⽇

起施⾏。

⾏ ⻓  易纲

2021年9⽉27⽇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第⼀章  总则

第⼀条  为了规范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信⽤体系建设，根

据《中华⼈⺠共和国中国⼈⺠银⾏法》《中华⼈⺠共和国个⼈信息保护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条  在中华⼈⺠共和国境内，对法⼈和⾮法⼈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个⼈开展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的，适⽤本

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征信业务，是指对企业和个⼈的信⽤信息进⾏采集、整理、保存、加⼯，并向信息使⽤者提供的活

动。

本办法所称信⽤信息，是指依法采集，为⾦融等活动提供服务，⽤于识别判断企业和个⼈信⽤状况的基本信息、借贷

信息、其他相关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形成的分析评价信息。

第四条  从事个⼈征信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中国⼈⺠银⾏个⼈征信机构许可；从事企业征信业务的，应当依法办理企

业征信机构备案；从事信⽤评级业务的，应当依法办理信⽤评级机构备案。

第五条  ⾦融机构不得与未取得合法征信业务资质的市场机构开展商业合作获取征信服务。

本办法所称⾦融机构，是指国务院⾦融管理部⻔监督管理的从事⾦融业务的机构。

地⽅⾦融监管部⻔负责监督管理的地⽅⾦融组织适⽤本办法关于⾦融机构的规定。

第六条  从事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应当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保障信息安全，防范信⽤信息泄露、丢失、毁损或

者被滥⽤，不得危害国家秘密，不得侵犯个⼈隐私和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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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循独⽴、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

俗。

第⼆章  信⽤信息采集

第七条  采集个⼈信⽤信息，应当采取合法、正当的⽅式，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

第⼋条  征信机构不得以下列⽅式采集信⽤信息：

（⼀）欺骗、胁迫、诱导；

（⼆）向信息主体收费；

（三）从⾮法渠道采集；

（四）以其他侵害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式。

第九条  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信⽤信息的，征信机构应当制定相关制度，对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来源、信息质量、

信息安全、信息主体授权等进⾏必要的审查。

第⼗条  征信机构与信息提供者在开办业务及合作中应当遵守《中华⼈⺠共和国个⼈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协

议等形式明确信息采集的原则以及各⾃在获得客⼾同意、信息采集、加⼯处理、信息更正、异议处理、信息安全等⽅⾯的

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条  征信机构经营个⼈征信业务，应当制定采集个⼈信⽤信息的⽅案，并就采集的数据项、信息来源、采集⽅

式、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等事项及其变化向中国⼈⺠银⾏报告。

第⼗⼆条  征信机构采集个⼈信⽤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同意，并且明确告知信息主体采集信⽤信息的⽬的。依照法

律法规公开的信息除外。

第⼗三条  征信机构通过信息提供者取得个⼈同意的，信息提供者应当向信息主体履⾏告知义务。

第⼗四条  个⼈征信机构应当将与其合作，进⾏个⼈信⽤信息采集、整理、加⼯和分析的信息提供者，向中国⼈⺠银⾏

报告。

个⼈征信机构应当规范与信息提供者的合作协议内容。信息提供者应当就个⼈信⽤信息处理事项接受个⼈征信机构的

⻛险评估和中国⼈⺠银⾏的情况核实。

第⼗五条  采集企业信⽤信息，应当基于合法的⽬的，不得侵犯商业秘密。

第三章  信⽤信息整理、保存、加⼯

第⼗六条  征信机构整理、保存、加⼯信⽤信息，应当遵循客观性原则，不得篡改原始信息。

第⼗七条  征信机构应当采取措施，提⾼征信系统信息的准确性，保障信息质量。

第⼗⼋条  征信机构在整理、保存、加⼯信⽤信息过程中发现信息错误的，如属于信息提供者报送错误的，应当及时通

知信息提供者更正；如属于内部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更正，并优化信⽤信息内部处理流程。

第⼗九条  征信机构应当对来⾃不同信息提供者的信息进⾏⽐对，发现信息不⼀致的，及时进⾏核查和处理。

第⼆⼗条  征信机构采集的个⼈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不良⾏为或者事件终⽌之⽇起为5年。

个⼈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届满，征信机构应当将个⼈不良信息在对外服务和应⽤中删除；作为样本数据的，应当进⾏匿

名化处理。

第四章  信⽤信息提供、使⽤

第⼆⼗⼀条  征信机构对外提供征信产品和服务，应当遵循公平性原则，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商业条件限制不同的信息使

⽤者使⽤，不得利⽤优势地位提供歧视性或者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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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征信机构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信息使⽤者的⾝份、业务资质、使⽤⽬的等进⾏必要的审查。

征信机构应当对信息使⽤者接⼊征信系统的⽹络和系统安全、合规性管理措施进⾏评估，对查询⾏为进⾏监测。发现

安全隐患或者异常⾏为的，及时核查；发现违法违规⾏为的，停⽌提供服务。

第⼆⼗三条  信息使⽤者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查询个⼈信⽤信息时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并且按照约定⽤途使⽤

个⼈信⽤信息。

第⼆⼗四条  信息使⽤者使⽤征信机构提供的信⽤信息，应当基于合法、正当的⽬的，不得滥⽤信⽤信息。

第⼆⼗五条  个⼈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次免费获取本⼈的信⽤报告，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互联⽹查询、营业场所查询等多

种⽅式为个⼈信息主体提供信⽤报告查询服务。

第⼆⼗六条  信息主体认为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认为侵害⾃⾝合法权益

的，可以向所在地中国⼈⺠银⾏分⽀机构投诉。对异议和投诉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征信机构不得以删除不良信息或者不采集不良信息为由，向信息主体收取费⽤。

第⼆⼗⼋条  征信机构提供信⽤报告等信⽤信息查询产品和服务的，应当客观展⽰查询的信⽤信息内容，并对查询的信

⽤信息内容及专业名词进⾏解释说明。

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征信机构在信⽤报告中添加异议标注和声明。

第⼆⼗九条  征信机构提供画像、评分、评级等信⽤评价类产品和服务的，应当建⽴评价标准，不得将与信息主体信⽤

⽆关的要素作为评价标准。

征信机构正式对外提供信⽤评价类产品和服务前，应当履⾏必要的内部测试和评估验证程序，使评价规则可解释、信

息来源可追溯。

征信机构提供经济主体或者债务融资⼯具信⽤评级产品和服务的，应当按照《信⽤评级业管理暂⾏办法》（中国⼈⺠

银⾏ 发展改⾰委 财政部 证监会令〔2019〕第5号发布）等相关规定开展业务。

第三⼗条  征信机构提供信⽤反欺诈产品和服务的，应当建⽴欺诈信⽤信息的认定标准。

第三⼗⼀条  征信机构提供信⽤信息查询、信⽤评价类、信⽤反欺诈产品和服务，应当向中国⼈⺠银⾏或其省会（⾸

府）城市中⼼⽀⾏以上分⽀机构报告下列事项：

（⼀）信⽤报告的模板及内容；

（⼆）信⽤评价类产品和服务的评价⽅法、模型、主要维度要素；

（三）信⽤反欺诈产品和服务的数据来源、欺诈信⽤信息认定标准。

第三⼗⼆条  征信机构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对信⽤评价结果进⾏承诺；

（⼆）使⽤对信⽤评价结果有暗⽰性的内容宣传产品和服务；

（三）未经政府部⻔或者⾏业协会同意，假借其名义进⾏市场推⼴；

（四）以胁迫、欺骗、诱导的⽅式向信息主体或者信息使⽤者提供征信产品和服务；

（五）对征信产品和服务进⾏虚假宣传；

（六）提供其他影响征信业务客观公正性的征信产品和服务。

第五章  信⽤信息安全

第三⼗三条  征信机构应当落实⽹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制定涉及业务活动和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保护

措施，保障征信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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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条  个⼈征信机构、保存或者处理100万⼾以上企业信⽤信息的企业征信机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核⼼业务信息系统⽹络安全保护等级具备三级或者三级以上安全保护能⼒；

（⼆）设⽴信息安全负责⼈和个⼈信息保护负责⼈，由公司章程规定的⾼级管理⼈员担任；

（三）设⽴专职部⻔，负责信息安全和个⼈信息保护⼯作，定期检查征信业务、系统安全、个⼈信息保护制度措施执

⾏情况。

第三⼗五条  征信机构应当保障征信系统运⾏设施设备、安全控制设施设备以及互联⽹应⽤程序的安全，做好征信系统

⽇常运维管理，保障系统物理安全、通信⽹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安全、管理中⼼安全等，防范征信系统受到

⾮法⼊侵和破坏。

第三⼗六条  征信机构应当在⼈员录⽤、离岗、考核、安全教育、培训和外部⼈员访问管理等⽅⾯做好⼈员安全管理⼯

作。

第三⼗七条  征信机构应当严格限定公司内部查询和获取信⽤信息的⼯作⼈员的权限和范围。

征信机构应当留存⼯作⼈员查询、获取信⽤信息的操作记录，明确记载⼯作⼈员查询和获取信⽤信息的时间、⽅式、

内容及⽤途。

第三⼗⼋条  征信机构应当建⽴应急处置制度，在发⽣或者有可能发⽣信⽤信息泄露等事件时，⽴即采取必要措施降低

危害，并及时向中国⼈⺠银⾏及其省会（⾸府）城市中⼼⽀⾏以上分⽀机构报告。

第三⼗九条  征信机构在中华⼈⺠共和国境内开展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采集的企业信⽤信息和个⼈信⽤信息应当存

储在中华⼈⺠共和国境内。

第四⼗条  征信机构向境外提供个⼈信⽤信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征信机构向境外信息使⽤者提供企业信⽤信息查询产品和服务，应当对信息使⽤者的⾝份、信⽤信息⽤途进⾏必要的

审查，确保信⽤信息⽤于跨境贸易、投融资等合理⽤途，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第四⼗⼀条  征信机构与境外征信机构合作的，应当在合作协议签署后、业务开展前将合作协议报告中国⼈⺠银⾏。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条  征信机构应当将下列事项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采集的信⽤信息类别；

（⼆）信⽤报告的基本格式内容；

（三）异议处理流程；

（四）中国⼈⺠银⾏认为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四⼗三条  个⼈征信机构应当每年对⾃⾝个⼈征信业务遵守《中华⼈⺠共和国个⼈信息保护法》《征信业管理条例》

的情况进⾏合规审计，并将合规审计报告及时报告中国⼈⺠银⾏。

第四⼗四条  中国⼈⺠银⾏及其省会（⾸府）城市中⼼⽀⾏以上分⽀机构对征信机构的下列事项进⾏监督检查：

（⼀）征信内控制度建设，包括各项制度和相关规程的⻬备性、合规性和可操作性等；

（⼆）征信业务合规经营情况，包括采集信⽤信息、对外提供和使⽤信⽤信息、异议与投诉处理、⽤⼾管理、其他事

项合规性等；

（三）征信系统安全情况，包括信息技术制度、安全管理、系统开发等；

（四）与征信业务活动相关的其他事项。



10/8/21, 4:03 PM 中国⼈⺠银⾏令〔2021〕第4号（征信业务管理办法）_社会信⽤体系建设_中国政府⽹

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01/content_5640685.htm 5/6

【打印】 【我要纠错】 【关闭窗口】

第四⼗五条  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者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侵犯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由中国⼈⺠银⾏及其

省会（⾸府）城市中⼼⽀⾏以上分⽀机构依法对其检查和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擅⾃从事个⼈征信业务的，由中国⼈⺠银⾏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六条

进⾏处罚；擅⾃从事企业征信业务的，由中国⼈⺠银⾏省会（⾸府）城市中⼼⽀⾏以上分⽀机构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三⼗七条进⾏处罚。

⾦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与未取得合法征信业务资质的市场机构开展商业合作获取征信服务的，由中国⼈⺠

银⾏及其分⽀机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3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七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条、第⼗六条、第⼆⼗条、第⼆⼗七条、第三⼗⼆条规定的，由中国⼈⺠银⾏及

其省会（⾸府）城市中⼼⽀⾏以上分⽀机构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条进⾏处罚。

第四⼗⼋条  征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条、第三⼗⼀条、第三⼗四条、第三⼗九条、第四⼗⼆条规定

的，由中国⼈⺠银⾏及其省会（⾸府）城市中⼼⽀⾏以上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3万元以下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处1000元以下罚款。法律、⾏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章  附则

第四⼗九条  ⾦融信⽤信息基础数据库从事征信业务、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向⾦融信⽤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或者查询信

⽤信息参照本办法执⾏。

第五⼗条  以“信⽤信息服务”“信⽤服务”“信⽤评分”“信⽤评级”“信⽤修复”等名义对外实质提供征信服务

的，适⽤本办法。

第五⼗⼀条  本办法施⾏前未取得个⼈征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未进⾏企业征信机构备案但实质从事征信业务的机构，应

当⾃本办法施⾏之⽇起18个⽉内完成合规整改。

第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银⾏负责解释。

第五⼗三条  本办法⾃2022年1⽉1⽇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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